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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支援癌症病患者事宜小組委員會

為癌症藥物治療提供的支援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為癌症藥物治療提供的支援，包括評審癌

症藥物納入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 (藥物名冊 )的機制，以及透過撒

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 1(統稱「安全網」 )為癌症

病人提供的藥物資助。  

背景

藥物名冊  

2 .  醫管局自二零零五年七月起實施藥物名冊，目的是透過統一

所有公立醫院和診所的藥物政策和用藥，確保病人可公平地獲處

方具成本效益，並經驗證安全和有效的藥物。現時，藥物名冊內

約有 1  30 0 種藥物，分為以下四類：  

1 現 時 由 醫 院 管 理 局 (醫 管 局 )執 行 的 三 個 關 愛 基 金 醫 療 援 助 項 目 包 括 ：

(一 ) 關 愛 基 金 醫 療 援 助 項 目 (首 階 段 計 劃 ) (「 關 愛 基 金 首 階 段 計 劃 」)；

(二 ) 資 助 合 資 格 病 人 購 買 價 錢 極 度 昂 貴 的 藥 物 (包 括 用 以 治 療 不 常 見

疾 病 的 藥 物 ) (「 關 愛 基 金 極 度 昂 貴 藥 物 項 目 」 )； 以 及

(三 ) 資 助 醫 管 局 合 資 格 病 人 購 買 用 於 介 入 程 序 和 在 體 內 設 置 的 指 定 醫

療 裝 置 (「 關 愛 基 金 醫 療 裝 置 項 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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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通 用 藥 物 — 經 證 實 對 病 人 有 關 臨 床 情 況 適 用 和 有 效 ， 並 可

供一般使用的藥物。公立醫院和診所提供這類藥物時，會收

取標準費用。  

 
(二 )  專 用 藥 物 — 在 特 定 臨 床 應 用 下 經 專 科 醫 生 特 別 授 權 使 用 的

藥物。如專用藥物在特定的臨床應用下處方，公立醫院和診

所 會 收 取 標 準 費 用 。 如 個 別 病 人 在 特 定 的 臨 床 應 用 以 外 選

擇使用專用藥物，便須自行支付藥物的費用。  

 
(三 )  獲 安 全 網 資 助 的 自 費 購 買 藥 物 (自 費 藥 物 )— 經 證 實 有 顯 著

療 效 ， 但 超 出 醫 管 局 高 補 貼 服 務 範 圍 下 按 公 立 醫 院 和 診 所

標 準 收 費 提 供 的 非 常 昂 貴 藥 物 。 需 要 使 用 這 些 藥 物 而 有 能

力 負 擔 費 用 的 病 人 須 自 費 購 買 。 撒 瑪 利 亞 基 金 設 有 安 全 網

為 需 要 這 些 藥 物 而 經 濟 上 有 困 難 的 病 人 提 供 藥 費 資 助 ， 而

關 愛 基 金 醫 療 援 助 項 目 則 會 資 助 尚 未 納 入 撒 瑪 利 亞 基 金 安

全 網 但 迅 速 累 積 醫 學 實 證 和 相 對 效 益 較 高 的 特 定 自 費 癌 症

藥物。  

 
(四 )  不 獲 安 全 網 資 助 的 自 費 藥 物 — 包 括 僅 經 初 步 醫 療 驗 證 的 藥

物 、 與 其 他 替 代 藥 物 相 比 僅 具 邊 緣 效 益 但 成 本 明 顯 昂 貴 的

藥物，以及生活方式藥物。這類藥物不屬於醫管局的標準服

務範圍，亦非公立醫院和診所按標準收費提供的藥物。選擇

使用這些藥物的病人須自費購買。  

 
安全網  

 
3 .  政 府 的 公 共 醫 療 政 策 是 確 保 市 民 不 會 因 經 濟 原 因 而 得 不 到

適當的醫療服務。為貫徹此政策，醫管局按病人的臨床需要並根

據局方的治療指引，為病人提供高補貼的醫療服務和藥物。依據

循證醫學、目標補助和機會成本考慮的原則，公立醫院和診所的

標準收費並不適用於指定「自資購買醫療項目」和自費藥物。需

要這些項目／藥物而有能力支付有關費用的病人，須自費購買；

而安全網會為在購買「自資購買醫療項目」和特定自費藥物方面

有經濟困難的病人提供經濟援助。  

 



 
3 

 

新藥物納入藥物名冊  

 

4 .  醫管局設有既定機制，定期評估新藥物和檢討藥物名冊及安

全網的涵蓋範圍。檢討過程以實證為本，考慮藥物的安全性、療

效、成本效益和其他相關因素，包括國際間的建議和做法，以及

專業人士的意見等，務求以公平有效的方式運用公共資源，讓病

人得到適切的治療。  

 

5 .  醫管局醫生會按臨床服務需要，經由其臨床部門主管及聯網

／醫院藥事委員會遞交新藥物申請，供醫管局藥物建議委員會考

慮納入藥物名冊。當入藥申請的程序完成和所需的臨床數據及相

關資訊齊備後，藥物建議委員會的相關專家會於三個月內完成新

藥物的評估。新藥物的評估程序會因應不斷演進的醫學證據、最

新臨床發展和市場變化而持續進行。藥物建議委員會每三個月舉

行會議，評估新藥物申請。新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的流程圖載於 附

件一 。  
 
6 .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宣 布 增 撥 四 億 元 經

常資助，供醫管局擴闊藥物名冊。在額外的資源下，醫管局已自

二零一九年四月起擴闊藥物名冊下治療癌症藥物的資助範圍，當

中把特定的新癌症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的專用藥物類別，以及擴大

藥物名冊內一些癌症藥物的治療應用範圍，所涉及的經常開支超

過 5 , 00 0 萬元。  
 
7 .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藥物名冊涵蓋 119 種治療多種癌症

的藥物。過去數年新納入藥物名冊的癌症藥物數目如下：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截至 2 0 1 9
年 11 月 )  

新納入藥物名冊

的癌症藥物數目  
3  4  5  9  5  

 
8 .  為了讓病人盡早獲得自費藥物，醫管局十分樂意與藥業界合

作制訂相關計劃，為病人的藥物治療提供可負擔、可持續和適切

的支援。醫管局亦會繼續確保病人在醫管局轄下醫院和診所可公

平地獲處方具成本效益，並經證實有效和安全的藥物。醫管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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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商的各項建議持開放態度，以便個別病人可盡快展開新藥物療

程。  
 
 

自費藥物納入安全網  

 
9 .  醫 管 局 藥 事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定 期 邀 請 臨 床 醫 生 就 納 入 安 全 網

的自費藥物提出建議。為了讓病人可盡早使用合適的新藥物，藥

事 管 理 委 員 會 自 二 零 一 八 年 起 把 審 視 自 費 藥 物 納 入 安 全 網 建 議

的工作，由每年一次增至每年兩次。經藥事管理委員會的專業審

議後，獲建議納入安全網的藥物名單便須通過相關的審批程序。 
 
1 0 .  醫 管 局 大 會 轄 下 的 醫 療 服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負 責 審 批 獲 建 議 納

入撒瑪利亞基金資助範圍的藥物。  
 
11 .  在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方面，扶貧委員會於二零一九年十

月 通 過 由 二 零 二 零 至 二 一 年 度 起 簡 化 三 個 關 愛 基 金 醫 療 援 助 項

目下引入新藥物／醫療裝置的批核程序。按照簡化後的程序，在

扶貧委員會為各醫療援助項目批核一個年度指標性資助預算下，

扶 貧 委 員 會 會 授 權 關 愛 基 金 專 責 小 組 主 席 為 獲 建 議 納 入 醫 療 援

助項目的新藥物／醫療裝置名單作出最終批核 2。我們預計此舉

可 縮 短 新 藥 物 ／ 醫 療 裝 置 (包 括 癌 症 藥 物 )納 入 關 愛 基 金 醫 療 援

助項目所需的時間，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更適時的援助。自費藥

物納入安全網的流程圖載於附件二 。  
 
1 2 .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撒瑪利亞基金涵蓋 3 7 種自費藥物，

其中 1 8 種為治療不同癌症的藥物；而關愛基金首階段計劃 3則涵

蓋 2 2 種癌症藥物，以治 療 1 4 類癌症。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

首階段計劃涵蓋的癌症藥物詳載於附件三。過去數年納入撒瑪利

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首階段計劃的癌症藥物數目如下：   
 

                                                      
2 現時在三個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下引入新藥物／醫療裝置的建議須獲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支

持，然後交由扶貧委員會作最終批核。 
 
3 關愛基金首階段計劃自二零一一年八月起資助醫管局病人購買尚未納入撒瑪利亞基金安全網，

但迅速累積醫學實證和相對效益較高的特定自費癌症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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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截至

2 0 1 9 年

11 月 )  
納入撒瑪利亞基金和

關愛基金首階段計劃

的癌症藥物數目 4 
1  6  4  11  4  

 
 
透過安全網提供的藥物資助  

 
申請資格  

 

1 3 .  合資格申請安全網藥物資助的病人須為醫管局病人，並符合

下列所有規定：  
 
(一 )  臨 床 規 定 — 病 人 的 治 療 計 劃 必 須 由 指 定 的 醫 管 局 醫 生 根 據

現行臨床指引而簽發；  

 
(二 )  身 份 規 定 — 病 人 必 須 符 合 最 新 相 關 政 府 憲 報 刊 登 的 《 醫 院

管理局條例》 (第 11 3 章 )訂定的「符合資格人士」 5；以及  
 

(三 )  經 濟 狀 況 規 定 — 病 人 必 須 通 過 由 醫 務 社 工 進 行 以 家 庭 為 基

礎的經濟審查，以釐定病人須分擔的藥費。  
 

經濟審查  

 

1 4 .  申請安全網經濟援助的病人須接受經濟審查，以評估病人的

負擔能力和釐定病人須分擔的藥費。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

療援助項目的經濟審查以家庭為基礎，做法與其他以公帑提供的

安全網相若。藥物資助申請的經濟審查機制根據病人家庭的每年

                                                      
4  包括由關愛基金首階段計劃納入撒瑪利亞基金的新藥物，以及已由撒瑪利亞基金或關愛基金

首階段計劃涵蓋，但隨後納入另一基金以涵蓋不同適應症的新藥物。 
 
5  在關愛基金極度昂貴藥物項目下，病人必須為《入境條例》(第 115 章)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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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動用財務資源以評估其經濟能力，並按累進計算公式釐定病人

須分擔的藥費，其上限為其家庭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 20 % 6。  
 

1 5 .  政 府 和 醫 管 局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年 初 實 施 下 列 措 施 優 化 安 全 網

的經濟審查機制：  
 
(一 )  修 訂 藥 物 資 助 申 請 中 每 年 可 動 用 財 務 資 源 的 計 算 方 法 ， 只

計算病人家庭資產淨值的 50 % 7；以及  

 
(二 )  修訂經濟審查所採用的「家庭」定義，只涵蓋與病人同住並

有直接經濟連繫的核心家庭成員 8。  

 
1 6 .  我 們 預 期 優 化 措 施 有 助 減 輕 藥 物 開 支 對 病 人 家 庭 帶 來 的 財

政負擔，以及紓緩因要求與病人沒有財政聯繫的家庭成員提供和

披露其收入和資產而引起的磨擦。我們會密切監察優化措施對病

人資助申請的影響，並收集相關數據，以評估優化措施的成效和

繼續研究其他與經濟審查機制相關的事宜。  
 
                                                      
6  在關愛基金極度昂貴藥物項目下，病人所需分擔的藥費上限定為病人家庭每年可動用財務資

源的 20%或 100 萬元(以較低者為準)。 
 
7  病人家庭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計算方法，是把家庭每年可動用收入(減去認可扣減項目)和

家庭資產淨值(即可動用資產減去可扣減豁免額)相加。優化後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計算公

式如下： 
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 = [(家庭每月總收入 – 每月認可扣減項目) x 12 + 

(可動用資產 – 可扣減豁免額) x 50%] 
 

如病人家庭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介乎 20,000 至 60,000 元之間，病人須分擔的費用將以定額計

算。 

 
8  在經修訂的「家庭」定義下，首先須確定病人是否為受供養人。根據安全網的經濟審查機制，

受供養人的定義為未婚，以及(i)未滿 18 歲；或(ii)18 至 25 歲正接受全日制教育的人士。不符

合上述規定的病人會劃分為非受供養人。下表列出「家庭」定義修訂後的主要情況： 

病人類別 修訂後的「家庭」定義 

受供養的病人 病人、其同住的父母／法定監護人和屬受供養人的兄弟姊妹 

非受供養的病人 

如已婚 — 病人、其同住的配偶和屬受供養人的子女(不包括父

母／法定監護人或兄弟姊妹) 
 
如未婚 — 病人會被視為一人家庭(不論是否與父母／法定監護

人或兄弟姊妹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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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統計數字  

 

1 7 .  在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撒瑪利亞基金批出的藥物資助額為

4 億 2 ,1 80 萬元，其中 78 %與癌症藥物有關。下表載列過去數年

撒瑪利亞基金下癌症藥物資助申請的統計數字：  
 

年度  
獲批癌症 藥物資助  

申請數目  

癌症藥物  

資助額  

(百萬元 ) 

平均資助 額  

(元 )  

2 0 15 -1 6  1  52 1  2 5 0 . 2  1 6 4 , 48 9  
2 0 16 -1 7  1  72 7  2 5 6 . 7  1 4 8 , 65 8  
2 0 17 -1 8  1  52 3  2 5 0 . 4  1 6 4 , 43 1  
2 0 18 -1 9  1  84 6  3 2 7 . 7  1 7 7 , 53 8  
2 0 19 -2 0  

(首 六 個 月 )  1  65 1  2 6 3 . 5  1 5 9 , 60 8  

 
1 8 .  鑑於優化經濟審查措施的實施，加上有更多新藥物獲納入撒

瑪利亞基金的資助範圍，以及整體需求增加，我們預計二零一九

至 二 零 年 度 撒 瑪 利 亞 基 金 所 批 出 的 藥 物 資 助 總 額 將 達 到 約 8 億

元，較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增長 90 %。  
 
1 9 .  至於關愛基金首階段計劃，扶貧委員會已為二零一九至二零

年度可批的藥物申請通過上限為 5 億 1 , 28 6 萬元的預算。關愛基

金 首 階 段 計 劃 自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推 出 以 來 所 批 出 的 藥 物 資 助 總

額為 9 億 7 , 42 4 萬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下表載列過去數年

關愛基金首階段計劃資助申請的統計數字：  
 

年度  
獲批藥物 資助  

申請數目  

資助額  

(百萬元 )  

平均資助 額  

(元 )  

2 0 15 -1 6  1  67 8  1 5 6 . 8  9 3 ,4 36  
2 0 16 -1 7  1  83 1  1 6 0 . 4  8 7 ,6 01  
2 0 17 -1 8  2  01 2  1 6 8 . 8  8 3 ,8 85  
2 0 18 -1 9  2  26 3  2 3 1 . 8  1 0 2 , 43 4  
2 0 19 -2 0  

(首 六 個 月 )  8 9 0  1 5 5 . 6  1 7 4 , 83 7  

 
2 0 .  過去數年安全網下癌症藥物的資助總額詳見附件四 的圖表。 
 
 



 
8 

 

未來路向   

 
2 1 .  政府致力為癌症病人提供合適和可負擔的藥物治療。就此政

府已就安全網的藥物資助範圍和經濟審查機制推出優化措施，並

於過去數年一直增加安全網藥物資助。為了使病人盡早獲得藥物

治療，醫管局會繼續留意癌症藥物的最新醫學發展，以期把合適

的藥物納入藥物名冊和安全網的資助範圍，並對藥商的各項建議

持開放態度，以便個別病人可盡快展開新藥物療程。在資助方面，

政府和醫管局會密切監察安全網的運作情況，特別是其資助水平

和經濟審查機制，並會繼續探討進一步優化的空間，為病人提供

可持續和更適切的支援。  
 
 
徵詢意見  

 
2 2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醫院管理局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附件一  
 

新藥物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 
 
 

 
 

 
 
 
 
 
 
 
 
 
 
 
 
 
 
 
 
 
 
 
 
 
 
 
 
 
 
 
 

醫管局醫生按臨床服務需要，經由其臨床部門主管及聯網／醫院藥事委

員會向醫管局藥物建議委員會提交新藥物申請 

藥物建議委員會每三個月（一月、四月、七月

及十月）舉行會議評估新藥物申請 

評審結果於藥物建議委員會會議後七個工作天內發布 

批准 不批准 有待處理 

徵詢專家小組意見，並將

意見交予藥物建議委員會

於下次會議考慮 

醫生可於有新資料支

持下重新遞交申請 
入藥申請獲藥物建議委員

會審批後（通用藥物、專

用藥物和自費藥物），醫

管局藥物名冊會在三個月

內進行更新 
 



附件二  

自費藥物納入安全網 

 
 

 
 
 
 
 
 
 
 
 
 
 
 
 
 
 
 
 
 
 
 
 
 
 
 
 
 
 
 
 
 
 
 
*於 2020-21 年度生效。 

獲建議納入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 

獲建議納入 
撒瑪利亞基金 

醫管局藥事管理委員會邀請臨床統籌委員會和 
疾病組別中央委員會提交建議 

藥事管理委員會每年第二季及第四季就把自費藥物納入安全網的建議 
進行優次順序編配工作 

 

獲支持的藥物名單會提交 

醫管局大會轄下的醫療服務發展 

委員會作最後審批 

撒瑪利亞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建議項目的優次順序 

醫管局關愛基金行政委員會 
審議建議項目的優次順序 

 

藥物名冊進行更新，以包括獲納入安全網的自費藥物 

 

獲支持的藥物名單會提交關愛基金

專責小組主席作最後審批* 



附件三  
 

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涵蓋的癌症藥物 

 
(I) 撒瑪利亞基金(截至 2019 年 11 月) 
 

 藥物 指定治療的癌症類別 

1 阿法替尼 肺癌 

2 阿扎胞苷 
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和 

白血病 

3 硼替佐米 多發性骨髓瘤 

4 塞瑞替尼 肺癌 

5 西妥昔單抗 大腸直腸癌 

6 克唑替尼 肺癌 

7 達沙替尼 白血病 

8 厄洛替尼 肺癌 

9 吉非替尼 肺癌 

10 伊布替尼 淋巴瘤 

11 伊馬替尼 胃道基質腫瘤 

12 來那度胺 多發性骨髓瘤 

13 尼洛替尼 白血病 

14 阿托珠單抗 淋巴瘤 

15 帕尼單抗 大腸直腸癌 

16 利妥昔單抗 
淋巴瘤和 

白血病 

17 替莫唑胺 神經膠質瘤 

18 曲妥珠單抗 乳癌 

 



(II)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首階段計劃(截至 2019 年 11 月) 
 

 藥物 指定治療的癌症類別 

1 阿比特龍 前列腺癌 

2 阿來替尼 肺癌 

3 阿昔替尼 腎癌 

4 苯達莫司汀 白血病 

5 貝伐珠單抗 

大腸直腸癌 

卵巢上皮癌、輸卵管癌和 
原發性腹膜癌 

6 塞瑞替尼 肺癌  

7 恩扎盧胺 前列腺癌 

8 依維莫司 乳癌  

9 拉帕替尼 乳癌 

10 尼伏人單抗 皮膚癌 

11 阿托珠單抗 白血病 

12 奧希替尼 肺癌 

13 哌柏西利 乳癌 

14 帕唑帕尼 腎癌 

15 鹽酸多柔比星脂質體 卵巢癌 

16 培妥珠單抗 乳癌 

17 瑞波西利 乳癌 

18 索拉非尼 肝癌 

19 舒尼替尼 
腎癌 

腸胃癌 

20 曲妥珠單抗 胃腺癌 



 藥物 指定治療的癌症類別 

21 Trastuzumab emtansine  
(T-DM1)  乳癌 

22 維莫非尼 皮膚癌 

 
 



附件四  
 

安全網下癌症藥物的資助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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